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

向天津泰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1%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

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十一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对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进

行审议，形成审核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

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符

合前述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本次交易的各项条件。

二、本次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

成重组上市。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

方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按照关联交易的原

则及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五、公司就本次交易编制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上述

与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

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意见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规定条件。除正常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

标的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

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

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本次交易提供合理

的作价参考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

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

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

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

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标的资产最

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正式出具并经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充分协

商确定，评估定价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机构选择的重要评估参数、评估

依据合理，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合理，标的资产定价公允。

八、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本

次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次交易公开、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九、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审阅了中审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交易出具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

和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经审阅，我们认可上述

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

十、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

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本次交易

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交易提交的法

律文件合法有效。

十一、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出售扬州万运 100%股权事项与本次交易

属于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因此纳入累计计算范围。除上述事项外，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需纳入本次交易的累计计算范围的交易事项。

十二、公司在筹划及实施本次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履行了保密义务，已就本次交易事宜制定了严格

且有效的保密制度，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十三、为防范本次交易可能导致的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采取了

填补即期回报的措施，相关主体出具了承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

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的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并同意将与本次重

组有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

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签字）：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刘晓纯 李 莉 葛顺奇

2026 年 3 月 19 日


